
附表7

黔南州2024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
单位：万元

特定目标-基本民生配套 特殊儿童群体基本生活保障

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

16.42

16.42

0.00
目标1：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0〕54号）
、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黔府办发〔2011〕57号）和《
省民政厅？省财政厅 省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<贵州省2023年城乡低保报表和孤儿基本生活最
低养育标准提标方案>的通知》（黔民发〔2023〕5号）；

 目标2：提高孤儿生活保障水平，孤儿生活保障政策规范高效实施，使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
染儿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。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保障对象人数 ≥24人

质量指标
对象准确率 ≥90%

孤儿基本生活

费按时发放率
≥90%

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

成本指标
补助成本 ≤164160元

项目或定额成
本控制率

＝100%

效益指标
社会效益指标 孤儿基本生活

水平提升情况
稳步提升

可持续影响指

标
孤儿保障制度 不断完善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
度指标

在院集中供养
孤儿满意度

≥82%


